处罚通知书
三汇罚字[2021]02号
张旭先生：
鉴于您2021年3月4日在富地广场用户群里言论，引起用户不适，违背公司“服务至上，客户第一”原则其言论违反公司《运营服务质量标准》、《行政管理手册》、《运营项目机房管理规定》规定，造成用户不良影响，损毁公司形象。根据相关规定，决定给予您记过1次，并书面做出检讨。
请于收到此通知书提交本人检讨书。公司将随时进行复查稽核，望引以为戒，在以后的工作中以身作则，严格遵守相关规定。
特此通知


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运行中心
2021年3月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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